
惠州证实取消购房入户政策-新政策人才引进

产品名称 惠州证实取消购房入户政策-新政策人才引进

公司名称 惠州市卓诺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惠州入户:99本
户口:本
惠州:本

公司地址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东华大道和白云路交汇处诚杰
国际商业中心A幢37层17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25457390 13825457390

产品详情

《惠州市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公布，惠州正式告别购房入户、积分入户
等旧规，进一步放宽限制，外省市居民在惠州就业居住满3年也可落户。

惠州各基层派出所已收到《惠州市公安机关户口登记、迁移入户工作规范》(下称《规范》)，自此外来
人口可以正式向惠州本地公安户政部门提出入户申请。

落户

去年11月底至今年3月的过渡期内，诸多入户旧规不再施行，“就业居住满3年可入户惠州”的新规也因
为新工作规范未出台而没有正式实施。

日前，有网友在某论坛晒出《惠州市公安机关户口登记、迁移入户工作规范》大部分条文。记者联系惠
州市公安局户政支队并走访惠城区多个派出所获悉，上述《规范》内容属实。惠城区江北派出所户政警
员对南都记者介绍，刚刚收到《规范》，有不懂之处尚需咨询惠城区公安分局的户政股，“我们也在熟
悉”。

根据户政新规，就业和居住满3年即可入户，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关心的是，上述条件到底是二选一还是同
时具备？《规范》明确，两者需要同时具备。

《规范》对此明确两类情形。一是对市辖县居住就业入户(外省市)，此类申请者明确办理条件为：在市
辖县的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并已办理居住证的人员，本人及共同生活
居住的配偶、父母和未婚子女可以在居住地申请迁入本市居民常住户口。县公安局户政部门受理此类申
请并审批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而惠城、惠阳等多个市辖区，对市辖区居住就业入户(外省市)申请人，《规范》明确办理条件为：在市
辖区居住满3年(连续办理居住登记3年或以上)、合法稳定就业满3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或连续经商
满3年，可互补叠加)，并在市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父母和未婚子
女可以在居住地申请迁入本市居民常住户口。市、县(区)公安局户政部门受理此类申请。

相比以前的人才引进入户政策，新规显著降低了入户门槛。以往，惠州市对技术人才学历要求为大学本
科，而此次门槛下降到大专。《方案》提及，具有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的毕业生或经地级以上市相关
部门认证的中级技能型以上人才，经济发展特别需要的特殊技能型人才和特殊技术人员，以及经组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人才交流中心办理有关手续的其他各类人才到惠州市工作，其本人及直系亲
属可在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用人单位或个人不能解决入户地址的，可迁入当地的户籍代管机
构。

另外，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内外学术、学科带头人；拥有属于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国内外先
进水平的发明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以
及国家、省、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引进的其他人才，均可申请落户惠州。

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相互投靠(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子女)，不受婚龄、年龄等条件
限制，凭有效证件和证明材料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方案》仅要求以“共同生活”为条件。此
前，惠州市一直执行的是夫妻投靠、父子投靠等，此次放宽到已婚子女也可投靠父母。

根据《规范》，夫妻投靠的，以配偶有本市居民常住户口、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条件；未婚子女投靠父(母
)的，以父(母)有本市居民常住户口、有合法稳定住所，并与父(母)共同生活为条件；已婚子女投靠父(母
)的，以父(母)身边无子女并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照顾父(母)为条件；父(母)投靠子女的，以子女有本
市居民常住户口、有合法稳定住所，并与子女共同生活为条件。

对已婚子女投靠入户的，《规范》要求提供父母身边无子女共同生活证明。

《规范》多处提及，稳定就业3年申请者落户惠州，需要提供“入户地址证件材料”。

该材料包括以下3种：1.属本人或配偶、父母子女的合法所有权住宅房屋，提供产权人的身份证和亲属关
系证明；2.合法所有权属于政府的租赁房屋(保障房、经适房)，以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使用证明为凭；3.
经政府房管部门登记的个人租赁住宅房屋，以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或农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证及房管部
门出具的《出租屋租赁登记证明》为凭证，并经房屋合法产权人同意。

《规范》显示，对于申请者本人或直系亲属在惠州没有房屋产权，且不租赁在政府公租房的，落户惠州
还需找有房屋产权的人协助。

市辖区居住就业入户（外省市）

在市辖区居住满3年（连续办理居住登记3年或以上）、合法稳定就业满3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或
连续经商满3年、可互补叠加）、并在市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父母
和未婚子女可以在居住地申请迁入本市居民常住户口。

（1）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若[父母随迁的，提供父母《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

（2）市辖区连续3年签发的有效期内居住证或连续3年以上的居住登记记录（居住记录可以派出所查询打



印）；

（3）惠州市连续3年以上社会保障参保缴费记录，或连续3年以上且申请时正在市辖区经营的工商营业执
照和三年经营记录（在市辖区经营不同的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时间可累计），参保和经商的年限可
互补叠加，且当前参保或经商至少满足其的一项；

（4）入户地址证件材料；

（5）入户申请表。

市、县（区）公安局户政部门受理，并审核审批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市辖县居住就业入户（外省市）

在市辖县的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
所、并已处理居住证的人员，本人及共同生活居住的配偶、父母和未婚子女
可以在居住地申请迁入本市居民常住户口。

（1）《入户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本辖区签发的《广东省居住证》；

（4）配偶随迁的，提供《结婚证》、配偶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5）未婚子女随迁的，提供未婚子女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生
医学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

（6）父母随迁的，提供父母《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与申请人的亲属关 系证明；

（7）入户地址证件材料。

本市居民跨县区居住入户（市内移居）

市辖区居民可在市辖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和其他建制镇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市辖县
居民可在市辖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镇（街）和其他建制镇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已连续缴
纳社会保险3年以上的，可在市辖区实际居住地址申请迁入居民常住户口。

（1）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若[父母随迁的，提供父母《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

（2）惠州市连续3年以上社会保障参保缴费记录；

（3）入户地址证件材料（房产资料）；

（4）入户申请表。

市、县（区）公安局户政部门受理申请，并审核审批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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